
2023年核发高技能人才入户申请指南
（核发入户卡）
一、政策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高技能人才入户城镇工作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12〕66号）、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部门佛山市高技能人才入户城镇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佛府办〔2012〕496号）、《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关于印发<顺德区推进设立政府公共集体户口实施细则>的通知》(顺公通〔2021〕99 号)。
二、入户对象

在我区从业并具有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即国家职业资格三级、二级、一级）职业资格证书的高技能人才。

三、入户条件

已按规定领取《广东省居住证》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可直接申请入户就业所在地城镇户口：
（一）具有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技能人才；

（二）具有高级工职业资格，在顺德区工作并连续缴纳社会保险6个月以上且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技能人才；或具有高级工职业资格，在顺德区工作并连续缴纳社会保险3年以上且年龄在50周岁以下的技能人才；

（三）具有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的高校、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应届毕业生。

备注：职业资格（含高级、技师、高级技师）证书需在国家或各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官方网站验证通过，如在国家或省官方网站无法验证的，需向发证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网上补录，补录后再查验。
四、申请资料
（一）《佛山市高技能人才入户城镇意向登记表》原件1份；
（二）申请人迁出地户口簿首页、身份证（复印件1份）；

（三）工作证明（劳动合同）的复印件或原件，参加社会保险证明原件（应届毕业生无需提交）；

（四）高校、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应届毕业生需提供有效证明材料（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1份）。

（五）入户地资料：1.迁入亲戚朋友户口的，入户地户口簿首页
和户主页复印件以及由户主出具同意迁入该户籍地址的证明原件1份，并由户主盖指模）。2.迁入自有房产的，需提供房产证复印件1份。

（六）《广东省居住证》（复印件1份）。
备注：1.所提供的复印件必须由申请人签名确认。现场提交的需带原件进行核验，网上提交的需原件拍照核验。非本人办理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2.迁入政府公共集体户口的，需申请人自行与工作单位
所在村（居）确认其集体户的详细地址、具体派出所名称，否则因申请人填写意向入户地址、派出所名称错误而导致的入户卡信息有误的责任由申请人承担。
五、申请流程

（一）申请。高技能人才入户，可由本人直接提出申请。

登录微信公众号“顺德政务百事通”或下载“i顺德”APP，进入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办理事项进行申报：

1.填写办事人基本信息。

2.填写申请人基本信息。

3.选择材料提交方式：

（1）选“邮政快递（包邮）”方式：需填写寄件信息，准备好申请材料，在收到“预接件成功”提醒消息后等待快递员联系上门揽收。

（2）选“窗口提交”方式：需申请人自行将申请材料到送到顺德区行政服务中心东座2楼“一门式”综合窗口。
4.按要求填写申请表单或提交电子文档。

5.选择收件方式，并保存提交。

完成以上步骤后，申请已提交成功，请留意短信通知或者关注“顺德政务百事通”或“i顺德”的“个人中心”或“我的”查看审批进展。

（二）受理。高技能人才入户，由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受理。

（三）审核。高技能人才入户资格由区民政人社局统一审核，经审核符合资格条件的，在《佛山市高技能人才入户城镇意向登记表》中加具资格审核意见，并签发《佛山市高技能人才入户卡》（申请人可到区行政服务中心东座二楼领取入户卡），入户卡有效期为1年。

备注：申请人领取《入户卡》后需在有效期内到公安部门办理户口迁移，后续办理入户的相关要求按照公安部门的指引执行；对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取入户资格的人员，取消其入户资格，5年内不再受理。

六、本指南由民政人社部门负责解释。

七、咨询电话
0757-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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